
项目列为基建计划须知

项目列为基建计划所需资料：

1、项目建设单位申请；

2、乡、街道项目申请（集体土地项目）；
2、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意见；

3、土地权属证明或勘测定界成果；

4、财政投资项目需提供资金审批表、集体投资项目需提供集体决策意见；

5、项目投资估算或概算；地方配套资金承诺证明，须明确省、地、县各级配套比例和金额；
6、其他依据性或证明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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